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6月6日召开的2023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境内申请注册及发行债务融资工具一般

性授权的议案》，批准并同意授权董事会决定及处理公司以统一注册或分品种注册的形式在

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注册、发行不超过人民币800亿元（含800亿元）的债务融资工具

的相关事宜，类型包括但不限于超短期融资券、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含中长期含权票据）、

永续票据、定向债务融资工具、资产支持票据、项目收益票据、权益出资型票据等在内的债务

融资工具；并同意董事会转授权公司经理层处理上述相关事宜。

公司已于2025年5月14日发行2025年度第一期绿色中期票据，所募集资金将用于置换

公司2022年度第一期绿色中期票据的自有资金支出。相关发行情况如下：

中期票据全称

主承销商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第一期绿色中期票据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中期票据简称

中期票据代码

起息日

计划发行总额

发行价格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25龙源电力GN001

132580042

2025年5月15日

15亿元人民币

100元/张

期限

发行日

兑付日

实际发行总额

票面利率

5年期

2025年5月14日

2030年5月15日

15亿元人民币

1.89%

本期发行中期票据的相关文件已在中国货币网（http://www.chinamoney.com.cn）和上海清

算所网站（http://www.shclearing.com.cn）上刊登。

特此公告。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001289 证券简称：龙源电力 公告编号：2025-033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2025年度第一期绿色中期票据发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5月12日以书面形式发出。

2．本次会议于2025年5月15日以现场方式召开。

3．本次会议应出席的董事7名，实际出席的董事7名。

4．本次会议由董事长王萌主持，公司监事及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

5．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会议审议并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公司向南京银行北京分行申

请办理贷款展期业务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向南京银行北京分行申请办理贷款展期业务，具体情况如下：

1.编号为Ba155002405170062773的《人民币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项下贷款办理展期，金

额人民币9,400万元，期限12个月，固定年利率不超过5%（含）；

2.编号为Ba155002405170061644的《人民币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项下贷款办理展期，金

额人民币790万元，期限12个月，固定年利率不超过5%（含）；

公司以持有的合肥有线电视宽带网络有限公司40%股权及山东广电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1898%股权作为质押担保，担保范围包括借款本金及相应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债权

人实现债权的费用。

前述担保详情（包括担保期限、抵质押物信息等）具体以本公司与南京银行北京分行签订

的担保合同为准。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2025年第四次专门会议审议通过了此议案。

三、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2025年第四次专门会议决议。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000839 证券简称：中信国安 公告编号：2025-18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3、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15日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15

日上午9:15一9:25，9:30一11:30和下午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上午9:15至2025年5月15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广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科学城香山路19号公司一楼讲学厅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副董事长韦典含女士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2025年修订）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投票表决。出席本次股东会的

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1人，代表股份140,344,60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0.0000％。其

中：

1、现场会议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人，代表股份数量140,344,607股，占

公司总股份的10.0000％。具体如下：

股东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代表：黄立强先生，代表公司股份 140,344,
607股

2、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619人，代表股份317,551,257股，占上市公

司总股份的22.6265％。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中，中小投资者（指除上市公司的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 617
人，代表股份13,986,96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9966％。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按照会议议程，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

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5年度财务审计

机构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54,369,79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9.2299％；反

对 3,186,92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0.6960％；弃权 339,137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0741％。

其中，中小投资者（指除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

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460,895股，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

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4.7903％；反对 3,186,928股，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22.7850％；弃权339,13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4247％。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经北京市康达（广州）律师事务所韩思明先生、李博先生现场见证，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

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及达安基因《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载有广州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与会董事签字的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康达（广州）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广州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州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002030 证券简称：达安基因 公告编号：2025-029

广州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15日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15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9:15-9:25，
9:30-11:30和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9:15-15:00期

间的任意时间。

3、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8日

4、会议地点：深圳市南山区蛇口太子湾邮轮大道招商积余大厦15A1会议室

5、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

6、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7、主持人：公司董事李朝晖先生（董事长吕斌先生因工作安排原因未能出席会议，经全体

董事推选）

8、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股东代理人）共121人，代表股份699,
926,14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6.0981%（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

本为1,060,346,060股，其中公司回购专用账户的股份数量为1,425,800股，该等回购股份不享

有表决权，故本次股东大会享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058,920,260股，且相关比例采取四舍

五入方式保留四位小数，下同）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人，代表股份542,497,864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2312%；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18人，代表股

份157,428,27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8669%。

通过现场和网络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

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下同）及股东代理人共118人，代表股

份37,447,88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364%。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参加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与会全体
股东

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股）

699,926,142

同意

股数

699,695,640

比例

99.9671%

反对

股数

195,302

比例

0.0279%

弃权

股数

35,200

比例

0.005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7,217,3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3845%；反对 195,3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215%；弃权3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4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麻云燕律师和郭琼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上）。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

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3、本次股东大会全套会议资料。

特此公告

招商局积余产业运营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001914 证券简称：招商积余 公告编号：2025-40

招商局积余产业运营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收到独立董事李永奇先
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李永奇先生自2019年 5月 16日起担任公司独立董事，至 2025年 5
月 15日连任公司独立董事达 6年时间。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
见》及公司《独立董事工作细则》中关于“独立董事连任时间不得超过六年”的有关规定，李永
奇先生现申请辞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职务，并相应辞去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职务，
辞职后李永奇先生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李永奇先生未持有公司股
份。

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上市公司董事会成员中应当至少

包括三分之一的独立董事。鉴于李永奇先生的辞职将导致公司独立董事占董事会全体成员
的比例低于三分之一，李永奇先生的辞职报告需在新任独立董事选举完成后方可生效，在此
期间李永奇先生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继续履行独立董事及董事会相关
专门委员会中的职责。公司将按照法定程序尽快完成独立董事的补选工作。

李永奇先生在公司担任独立董事期间，勤勉尽责、独立公正、恪尽职守，严格履行了身为
独立董事的职责与义务，为促进公司规范运作和高质量发展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公司董
事会对李永奇先生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002111 证券简称：威海广泰 公告编号：2025-027

债券代码：127095 债券简称：广泰转债

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任期届满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25日披露公司《2025年第一季度
报告》，为方便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了解公司所处行业状况、生产经营、财务状况、面临的风
险与困难等相关情况，加强公司与投资者的沟通互动，公司决定召开“2025年一季度网上业
绩说明会”。

一、业绩说明会安排
（一）召开时间：2025年5月22日（星期四）15:00-16:00。
（二）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三）出席人员：副董事长、总经理孙成余先生，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高洪波先生，独立董

事于定明先生，财务资产部负责人刘八妹女士，证券事务代表孙萍女士和公司证券部相关人
员。

（四）投资者参与方式
投资者可登陆“约调研”小程序搜索“云南铜业”，参加本次网上业绩说明会。
二、投资者问题征集

/为充分尊重投资者、提升交流的针对性，公司就本次说明会提前向投资者公开征集问
题。投资者可于2025年5月19日12:00时前，通过“约调研”小程序，以提问的形式将关注的
问题进行提交。公司将对征集到的问题进行整理，在本次业绩说明会上就投资者重点关注的
问题进行回复。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本次网上业绩说明会。
特此公告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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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一季度网上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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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与出席情况

1、召集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黄俊先生

3、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8日

4、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15日（星期四）下午14：00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9:15-9:25，
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9:15至15:00
期间任意时间。

6、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黄浦区打浦桥15号中港汇3603室会议室。

7、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94人，代表股份131,345,65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0.3706％。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2,010,71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4649％。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91人，代表股份129,334,94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9.9057％。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92人，代表股份4,549,40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0519％。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2人，代表股份 950,2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2197％。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90人，代表股份3,599,202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8322％。

8、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9、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经统计网络投票结果并经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以书面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 了以下提

案：

提案1.00 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0,791,2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779％；反对476,0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24％；弃权7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995,0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8138％；反对

476,0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4629％；弃权78,4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233％。

提案2.00 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0,791,1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778％；反对476,1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25％；弃权7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994,9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8116％；反对

476,1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4651％；弃权78,4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233％。

提案3.00 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0,735,4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354％；反对531,8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49％；弃权7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939,2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5872％；反对

531,8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6895％；弃权78,4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233％。

提案4.00 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0,791,1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778％；反对476,1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25％；弃权7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994,9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8116％；反对

476,1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4651％；弃权78,4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233％。

提案5.00 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0,736,7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364％；反对530,5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39％；弃权7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940,5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6158％；反对

530,5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6609％；弃权78,4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233％。

提案6.00 关于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0,757,2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520％；反对485,0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93％；弃权10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961,0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0664％；反对

485,0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6608％；弃权 103,4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728％。

提案7.00 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0,427,8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012％；反对839,40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391％；弃权7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63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8259％；反对

839,4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4508％；弃权78,4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233％。

提案8.00 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并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0,414,2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909％；反对833,00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342％；弃权9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61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5269％；反对

833,0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3101％；弃权98,4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629％。

提案9.00 关于公司债务豁免相关事项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820,7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9825％；反对 632,4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9008％；弃权9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16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820,7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9825％；反对

632,4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9008％；弃权96,3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168％。

提案10.00 关于孙公司申请银行授信并接受关联方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44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5.7638％；反对 1,006,00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1128％；弃权96,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23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44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7638％；反对1,
006,0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1128％；弃权96,6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234％。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所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及代表股份数量、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

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未讨论

没有列入会议议程的事项，本次股东大会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上海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之见证意见》。

上海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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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提案、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15日14:30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2025年5月15日9:15～9:
25，9:30～11:30，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2025年5月15日9:
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华发北路411栋华发大厦东座六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郑春美女士

6.本次股东大会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7.出席股东大会的总体情况：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40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数136,258,23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1204%。其中现场投票人数为2人，代表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数135,859,45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9795%；参加网络投票人数

为38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398,77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08%。

（1）A股股东出席情况

A股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2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119,668,672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42.2617%。其中现场投票人数为 1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 119,289,89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1279%；参加网络投票人数为37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数378,77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38%。

（2）B股股东出席情况

B股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2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16,589,56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5.8587%。其中现场投票人数为1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16,569,560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516%；参加网络投票人数为1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20,
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1%。

8.律师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各项议案逐一进行了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第一～七项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

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通过，第九项议案涉及控股股东，因此控股股东武汉中

恒新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该议案，也不接受其他股东委托进行投票，具体表决情

况如下：

议案一：《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类 别

与会全体股东

其中：与会持
股 5%以下股

东

与会A股股东

与会B股股东

代表
股份

136,258,232

398,778

119,668,672

16,589,560

同 意

股数（股）

135,935,332

75,878

119,365,772

16,569,560

比例

99.7630%

19.0276%

99.7469%

99.8794%

反 对

股数（股）

306,900

306,900

286,900

20,000

比例

0.2252%

76.9601%

0.2397%

0.1206%

弃 权

股数（股）

16,000

16,000

16,000

0

比例

0.0117%

4.0123%

0.0134%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二：《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类 别

与会全体股东

其中：与会持
股 5%以下股

东

与会A股股东

与会B股股东

代表
股份

136,258,232

398,778

119,668,672

16,589,560

同 意

股数（股）

135,935,332

75,878

119,365,772

16,569,560

比例

99.7630%

19.0276%

99.7469%

99.8794%

反 对

股数（股）

306,900

306,900

286,900

20,000

比例

0.2252%

76.9601%

0.2397%

0.1206%

弃 权

股数（股）

16,000

16,000

16,000

0

比例

0.0117%

4.0123%

0.0134%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三：《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类 别

与会全体股东

其中：与会持
股 5%以下股

东

与会A股股东

与会B股股东

代表
股份

136,258,232

398,778

119,668,672

16,589,560

同 意

股数（股）

135,935,332

75,878

119,365,772

16,569,560

比例

99.7630%

19.0276%

99.7469%

99.8794%

反 对

股数（股）

306,900

306,900

286,900

20,000

比例

0.2252%

76.9601%

0.2397%

0.1206%

弃 权

股数（股）

16,000

16,000

16,000

0

比例

0.0117%

4.0123%

0.0134%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四：《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类 别

与会全体股东

其中：与会持
股 5%以下股

东

与会A股股东

与会B股股东

代表
股份

136,258,232

398,778

119,668,672

16,589,560

同 意

股数（股）

135,935,332

75,878

119,365,772

16,569,560

比例

99.7630%

19.0276%

99.7469%

99.8794%

反 对

股数（股）

306,900

306,900

286,900

20,000

比例

0.2252%

76.9601%

0.2397%

0.1206%

弃 权

股数（股）

16,000

16,000

16,000

0

比例

0.0117%

4.0123%

0.0134%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五：《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类 别

与会全体股东

其中：与会持
股 5%以下股

东

与会A股股东

与会B股股东

代表
股份

136,258,232

398,778

119,668,672

16,589,560

同 意

股数（股）

135,935,332

75,878

119,365,772

16,569,560

比例

99.7630%

19.0276%

99.7469%

99.8794%

反 对

股数（股）

306,900

306,900

286,900

20,000

比例

0.2252%

76.9601%

0.2397%

0.1206%

弃 权

股数（股）

16,000

16,000

16,000

0

比例

0.0117%

4.0123%

0.0134%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六：《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类 别

与会全体股东

其中：与会持
股 5%以下股

东

与会A股股东

与会B股股东

代表
股份

136,258,232

398,778

119,668,672

16,589,560

同 意

股数（股）

135,935,332

75,878

119,365,772

16,569,560

比例

99.7630%

19.0276%

99.7469%

99.8794%

反 对

股数（股）

306,900

306,900

286,900

20,000

比例

0.2252%

76.9601%

0.2397%

0.1206%

弃 权

股数（股）

16,000

16,000

16,000

0

比例

0.0117%

4.0123%

0.0134%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七：《关于2025年度视讯业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类 别

与会全体股东

其中：与会持
股 5%以下股

东

与会A股股东

与会B股股东

代表
股份

16,968,338

398,778

378,778

16,589,560

同 意

股数（股）

16,645,438

75,878

75,878

16,569,560

比例

98.0970%

19.0276%

20.0323%

99.8794%

反 对

股数（股）

306,900

306,900

286,900

20,000

比例

1.8087%

76.9601%

75.7436%

0.1206%

弃 权

股数（股）

16,000

16,000

16,000

0

比例

0.0943%

4.0123%

4.2241%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控股股东武汉中恒新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正亦法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胡冰、严国勤

3.结论性意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与召集人

的资格、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等事宜，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正亦法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中恒华发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

意见书》。

深圳中恒华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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